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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聲請審核機制檢討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進行的酷刑聲請審核機制檢討提供背

景資料，並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過去就此所作的討論。  
 
 
背景 

 
根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

約》提出的酷刑聲請  
 
2.  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處罰公約》 (下稱 "《禁止酷刑公約》 ")自1992年起適用於香港。

根據《禁止酷刑公約》第 3條提出的酷刑聲請由入境事務處 (下稱 "入
境處 ")處理，而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已訂立一套

處理酷刑聲請的行政程序。  
 
3.  酷刑聲請人若無法確立其聲請，均會依法被遣送離港。至

於酷刑聲請獲得確立的人士，則不會被遣送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

們有可能遭受酷刑危險的地方。然而，當局會考慮把他們遣送到

不會有遭受酷刑危險而又會接收他們的地方。此外，如地方情況

其後有所改變，導致之前就該地確立的酷刑聲請已不再成立，當

局會考慮把聲請人遣送到該地。  
 
4.  有關的行政程序容許聲請遭到拒絕的酷刑聲請人就當局

的決定提出上訴，而其上訴將由保安局局長考慮。由於審核及上

訴過程並不涉及法律程序，因此將不設任何法律援助。然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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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局就酷刑聲請所作的決定 (包括就上訴所作的決定 )，將可作出

司法覆核，而進行司法覆核的法律程序則可獲得法律援助。同樣

地，如對酷刑聲請人發出遞解離境令或遣送離境令，有關人士可

就作出遞解離境或遣送離境的決定尋求司法覆核，而進行有關的

司法覆核程序亦可獲得法律援助。  
 
所提出的酷刑聲請數目  
 
5.  根據政府當局在 2009年 7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過

往根據《禁止酷刑公約》第 3條提出的酷刑聲請並不多，由 1992年
至 2004年，香港特區政府只曾共接獲 44宗此類聲請。  
 
6.  2004年 6月，終審法院在一宗司法覆核案件中裁定，酷刑

聲請審核程序須符合高度公平的準則，並讓聲請人有充分合理的

機會確立其聲請。自此，酷刑聲請的數目急劇增加。在 2005至
2008年的 4年間，所接獲的聲請數目分別有 186、541、1 583及2 198
宗，而在 2009年首5個月則接獲 1 212宗聲請。大部分酷刑聲請人屬

南亞裔人士，他們主要來自巴基斯坦、印度、孟加拉和斯里蘭卡，

其中非法入境者和逾期逗留者約各佔一半。據政府當局表示，約

有 90%聲請人是在被執法機關拘捕或面臨遣返時才提出聲請，而他

們往往在逗留香港一段長時間後，為了延長其留港期才提出聲請。 
 
原訟法庭的判決  
 
7.  香港特區政府表示，當局一直有不時檢討酷刑聲請審核機

制，以達致進行有效審核、確保程序公平及防止濫用的目的。然

而，原訟法庭於 2008年 12月在另一宗司法覆核案件中裁定，政府

當局訂立的審核程序未能符合高度公平的準則，原因包括  ⎯⎯  
 

(a) 政府當局沒有為有需要的聲請人提供以公帑資助的

法律支援；  
 

(b) 決定聲請是否獲得確立的人員，與會見聲請人的人員

並非同一人；及  
 
(c) 當聲請人不滿審核結果而提出呈請時，政府當局並沒

有安排進行口頭聆訊。  
 
8.  自原訟法庭作出上述判決後，審核工作已暫時中止。截至

2009年6月中，有待審核的聲請約有 5 000宗。為處理積壓的聲請，

政府當局認為有需要盡快恢復進行審核工作。基於此一背景，政

府當局已因應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經驗進一步檢討酷刑聲請

審核機制，目的是在 2009年第四季實施一系列改善程序，從而改

進現行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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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所作討論 

 
9.  在事務委員會 2009年 7月6日會議上，政府當局曾向委員簡

述其檢討酷刑聲請審核機制的進度。  
 
10.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當局計劃在 2009年 9月或 10月推行經

改善的審核程序及恢復進行審核工作。有關的改善措施包括修訂

相關的程序及指引，容許聲請人的法律代表列席審核會面，以及

出席呈請聆訊。此外，政府當局亦積極探討為經濟上負擔不來的

聲請人提供以公帑資助的法律支援。當局現正與相關的服務提供

者 (包括當值律師服務 )進行商討，研究是否有可能提供此類服務。

如能就此達成協議，政府當局將以先導計劃形式向有關的服務提

供者提供資助，藉以為審核過程中有需要的聲請人提供法律支

援，包括提供法律意見，以及在呈請聆訊中為聲請人提供法律代

表服務。  
 
11.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當局計劃就審核程序進行立法，令

該等程序能以清晰的法例條文作為基礎。政府當局承諾於 2009年
年底或之前就有關的立法建議向事務委員會進行諮詢，以期在

2009-2010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12.  部分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就有關向《禁止酷刑公約》聲

請人提供法律代表服務的事宜與當值律師服務展開討論，而當局

的計劃是透過擴大現行的當值律師計劃，設立為聲請人提供法律

代表服務的計劃。他們對於是否適宜透過當值律師計劃提供此項

服務表示關注。對於名列接辦外判案件律師名單上的律師是否具

備執行有關工作的能力和經驗，此等委員表示有所保留，因為當

中只有少數律師具備和難民法例、程序上的公平程度及如何處理

委託人的特殊需要等範疇相關的知識和經驗。他們認為當局須為

參加擬議法律代表計劃的律師提供所需培訓，並要求當局就擬議

法律代表計劃的運作情況提供資料，包括當值律師的費用。  
 
13.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除了與當值律師服務商討是否有可

能為《禁止酷刑公約》聲請人提供法律代表服務之外，當局亦有

與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討論此事。政府當局表示，當局

與當值律師服務簽訂了行政措施備忘錄，藉以實施現行的當值律

師計劃，由合資格的私人執業律師為在所有裁判法院、少年法庭

和死因裁判法庭出席的合資格被告人提供法律代表服務。若能就

向《禁止酷刑公約》聲請人提供法律服務一事達成協議，政府當

局會制定新的行政措施備忘錄，詳列所有相關安排的細則，包括

建議就提供不同形式的專業服務收取的律師費、參加該計劃的律

師所需具備的資歷及經驗，以及為執行此方面工作的律師提供的

專門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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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討論過程中，委員亦曾就評定酷刑聲請的程序及所需時

間相當冗長一事表示關注。他們籲請政府當局加快評定酷刑聲請

的程序。  
 
15.  政府當局表示，審核每宗個案所需的時間會因為各種因素

而有所不同，例如有關個案的個別情況。根據業經審核的酷刑聲

請個案的統計資料，完成處理一宗個案平均需時約 14.8個月。政府

當局強調，當局極為重視酷刑聲請審核機制的改善工作。在檢討

現行機制所訂程序時，當局會參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經

驗，務求進行有效的審核，以及確保在程序上符合高度公平的準

則。  
 
16.  部分委員察悉並關注到在某些個案中，有聲請人曾同時提

出難民身份申請和酷刑聲請。他們要求政府當局就此類個案的數

目提供資料，並認為如有大量尋求庇護者同時提出難民身份申請

和酷刑聲請，當局便應考慮實行一套貫徹一致而全面的制度，用

以同時審核根據《禁止酷刑公約》提出的酷刑聲請，以及根據聯

合國《 1951年關於難民地位公約》(下稱 "《難民公約》")向聯合國

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下稱 "專員署 ")提出的難民身份申請。  
 
1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過去多年所接獲的酷刑聲請個案

中，約有 43%聲請人同時提出難民身份申請和酷刑聲請，有 57%聲

請人則只提出酷刑聲請。關於《難民公約》的適用問題，當局表

示香港特區政府就《難民公約》採取的既定立場維持不變，亦即

《難民公約》並不適用於香港，而政府亦無任何義務接收要求給

予難民身份的人士或處理難民身份的評定工作。雖然《難民公約》

並不適用於香港，但尋求庇護者可向專員署香港辦事處提出要求

給予庇護／難民身份的申請。香港特區政府一直透過以象徵式租

金向專員署香港辦事處提供辦公地方，來支援該辦事處的運作。  
 
18.  部分委員詢問，已獲中國和澳門確認的《難民公約》，何

以並未延展至適用於香港。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重新考慮其對於

《難民公約》延展至適用於香港的立場，以期加快進行難民身份

評定程序，因為專員署缺乏迅速審核難民身份申請的資源。此等

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向專員署提供人力資源，作為政府經常開支的

一部分，以協助專員署評定難民身份。  
 
1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入境處與專員署已簽訂了一份諒解

備忘錄，以加強彼此的合作。在現行合作架構下，當局安排了多

名入境處人員借調到專員署香港辦事處。  
 
20.  對於香港特區欠缺清晰的庇護政策，部分委員表示關注。

他們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要求給予難民身份或提出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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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的人士如何來港，並詢問任何人所提出的難民身份申請或酷

刑聲請，是否應由該人的第一停留國家／地方處理。  
 
21.  政府當局表示，大部分酷刑聲請人屬南亞裔人士，他們主

要來自巴基斯坦、印度、孟加拉和斯里蘭卡，其中非法入境者和

逾期逗留者約各佔一半。此等非法入境者大多經由內地進入香

港，他們在抵港之前大都沒有提出任何聲請，包括難民身份申請。

政府當局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下稱 "中國 ")是《禁止酷刑公約》

的締約國。據當局所理解，《禁止酷刑公約》把中國及香港特區

視為單一國家，而公約內並沒有就 "第一停留地 "訂定任何清晰的定

義。儘管如此，香港特區政府會與內地有關當局探討是否應把從

內地潛入本港，然後提出難民身份申請或根據《禁止酷刑公約》

提出聲請的非法入境者遣返內地，使內地可以其第一停留地的身

份，處理他們的難民身份申請或根據《禁止酷刑公約》提出的聲

請。當局留意到部分歐洲國家及美國和加拿大，均已就評定難民

身份訂立協定，訂明難民身份申請必須由申請人的第一停留國家

處理。當局考慮是否在本港採取類似安排時，會參考外地的做法。 
 
22.  委員曾遍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快進行有關實施處理酷刑聲

請的法律機制的研究。他們認為有關程序應按照法庭所作裁定符

合高度公平的準則，而為處理酷刑聲請而將予訂立的法律機制，

亦須配合當局即將推行的各項改善措施。  
 
23.  政府當局回應時向委員保證，當局會考慮所有能夠改善酷

刑聲請審核機制的切實可行措施。為處理酷刑聲請而訂立的法律

機制亦將於 2009年年底或之前備妥，以供事務委員會考慮。  
 
24.  部分委員對於酷刑聲請人的生計亦感到關注，他們要求政

府當局提供更詳細資料，說明目前為獲准擔保外釋的酷刑聲請人

及尋求庇護者提供何種人道援助，包括為此等人士提供何種性

質、程度及形式的援助。  
 
 
最新發展 

 
25.  為了讓政府當局有充分時間與兩個法律專業團體進行討

論和落實法律代表計劃的各項安排，委員於 2009年 7月 6日會議上

同意事務委員會於 2009年9月底舉行特別會議，與政府當局繼續討

論其就酷刑聲請審核機制進行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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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6.  委員可參閱下述文件，瞭解保安事務委員會所作有關討論

的詳情  ⎯⎯  
 

(a) 政府當局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年 7月 6日會議所提

交的文件 [立法會CB(2)2054/08-09(01)號文件 ]；  
 

(b)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09年 7月 6日會議擬備的背景資料

簡介 [立法會CB(2)2054/08-09(02)號文件 ]；及  
 

(c)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年 7月 6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2495/08-09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9月 23日  


